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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7 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 8 人，实参与表决董事 8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表决，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向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业
务展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召开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融资租赁业务增加质押物的议案》，同意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中能源”）向北银金融租赁有限
公司申请的存续金额 42,165.01 万元、期限不超过 66 个月的融资租赁业务，在原有
担保条件的基础上，增加裕中能源一期 2 台 32 万千瓦项目、二期 2 台 103 万千瓦项
目项下 100%电费收费权的顺位质押。 目前该笔业务的存续金额为 37,755 万元。

现根据需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上述存续金额 37,755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进
行展期， 展期后期限为 97 个月， 继续由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华晨电力”）及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张家港沙洲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裕中能源一期 2 台 32 万千瓦项目、
二期 2 台 103 万千瓦项目项下 100%电费收费权提供顺位质押。 具体业务的内容及
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二、关于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向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业务
展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召开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
家港沙洲电力以“售后回租” 的方式向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申请的存续金额
29,996.98 万元、期限不超过 66 个月的融资租赁业务，在原有担保条件的基础上，增
加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增加张家港沙洲电力一期 2 台 63 万千瓦项目、二期
2 台 100 万千瓦项目项下 100%电费收费权的顺位质押。 目前该笔业务的存续金额
为 20,396.98 万元。

现根据需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上述存续金额 20,396.98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
进行展期，展期后期限为 106 个月，继续由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及公司所
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以张家港沙洲电力一期 2 台 63 万千瓦项目、二期 2 台 100 万千瓦项目项
下 100%电费收费权提供顺位质押。 具体业务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
为准。

三、关于公司所属企业向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业务展期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召开 2018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加华熙矿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所属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1、公司所属企业山西灵石银源新生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生煤业”）、山

西灵石银源安苑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苑煤业”）、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荡荡岭煤业”）、山西灵石华瀛金泰源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泰源煤业”）、山西灵石华瀛孙义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孙义煤业”）作为共同

承租人向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售后回租”的方式申请的存续金额 127,5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5 年的融资租赁业务，在原有担保和质押条件的基础上，增加华
熙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矿业”）和灵石银源煤焦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银源煤焦”）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目前该笔业务的存续金额共计为 122,655 万
元， 分别为： 新生煤业 38,840.75 万元、 安苑煤业 15,618.07 万元、 荡荡岭煤业
12,592.58 万元、金泰源煤业 31,890.30 万元、孙义煤业 23,713.30 万元。

现根据需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所属企业在维持原有担保和质押条件的基础上，
对上述存续金额 122,655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进行展期，展期后期限为 95 个月。 具
体业务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公司所属企业新生煤业、荡荡岭煤业、孙义煤业作为共同承租人向民生金融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售后回租”的方式申请的存续金额 88,750 万元、期限不超过 5
年的融资租赁业务，在原有担保和质押条件的基础上，增加华熙矿业和银源煤焦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目前该笔业务的存续金额共计为 84,323.59 万元，分别为：新
生煤业 21,080.90 万元、荡荡岭煤业 19,394.42 万元、孙义煤业 43,848.27 万元。

现根据需要， 董事会同意公司所属企业在维持原有担保和质押条件的基础上，
对上述存续金额 84,323.59 万元的融资租赁业务进行展期， 展期后期限为 87 个月。
具体业务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四、关于公司为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所属全资公司裕中能源向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申请敞口金额不超过 22,5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由裕中能源提供反担
保。 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五、关于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公
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并以张家港沙洲电力拥有可供出质的一期发电机组 3.24%电费收费权提供质
押。 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由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反担保。 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
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六、关于华晨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为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以下担保：1、张家港沙洲

电力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9,798 万元、期限不超
过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
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 张家港沙洲电力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
支行申请金额为 15,000 万元、期限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为
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均为到期续保，由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反担保。 具
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与所属控股（控
制）企业间以及公司所属各控股（控制）企业间提供担保的议案》，上述议案经本次
董事会批准后即可实施。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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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中能源”）、张家港

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沙洲电力”）。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
1、本次公司为裕中能源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 22,500 万元，公司（含下属公司）

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441,683.62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2、本次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公司（含下属

公司）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678,854.67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3、本次华晨电力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晨电力”）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担保

金额共计不超过 24,798 万元， 公司（含下属公司） 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678,854.67 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公司目前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3,234,620.39 万元（其中：公司内部担保总额度
为 3,052,075.39 万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182,545 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由被担保方提供相应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

供以下担保：
1、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裕中能源拟向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敞

口金额不超过 22,5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晨
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由裕中能源提供反担保。 具体
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
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公司全资
子公司华晨电力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

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张家港沙洲电力拥有可供出质的一期发
电机组 3.24%电费收费权提供质押。 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由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
反担保。 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3、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拟申请办理金额共计不超过 24,798 万元
的综合授信业务，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
力提供相关担保。 具体为：（1）张家港沙洲电力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
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9,798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
华晨电力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张家港
沙洲电力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金额为 15,000 万元、 期限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均为
到期续保，由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反担保。 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
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与所属控股（控
制）企业间以及公司所属各控股（控制）企业间提供担保的议案》，上述担保事项经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裕中能源基本情况
裕中能源， 注册地址： 新密市曲梁乡庙朱村， 法定代表人： 冯元， 注册资本：

506,40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电力、煤化工、灰渣综合利
用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对煤矿投资服务（仅限分公司经营）；蒸汽、石膏、电力
销售；管道清洗，热力生产。 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 ， 裕中能源资产总额 2,452,586.79 万元 ， 负债总额
1,749,034.44 万元，净资产 703,552.35 万元，资产负债率 71.31%；2019 年 1-9 月实现
营业收入 260,331.55 万元，净利润 50,709.11 万元（未经审计）。

2、张家港沙洲电力基本情况
张家港沙洲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法定代表人：巩家富，注册

资本：271,250 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火力发电；配售电；热
力供应；煤炭销售；仓储服务；港口经营；货运经营；污泥处理处置；货物或技术进出
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控
股公司。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 张家港沙洲电力资产总额 1,769,701.36 万元， 负债总额
1,450,400.48 万元，净资产 319,300.88 万元，资产负债率 81.96%；2019 年 1-9 月实现
营业收入 491,441.52 万元，净利润 44,302.75 万元（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为裕中能源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裕中能源拟向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敞口

金额不超过 22,5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华晨电
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由裕中能源提供反担保。 具体业
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2、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

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公司全资子
公司华晨电力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并以
张家港沙洲电力拥有可供出质的一期发电机组 3.24%电费收费权提供质押。 该笔担
保为到期续保，由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反担保。 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押的内容及方
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3、华晨电力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担保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拟申请办理金额共计不超过 24,798 万元的

综合授信业务，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
提供相关担保。 具体为：（1）张家港沙洲电力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
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9,798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
晨电力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2）张家港沙

洲电力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申请金额为 15,000 万元、 期限 2 年
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均为到
期续保，由张家港沙洲电力提供反担保。 具体业务和担保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
关合同内容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1、裕中能源、张家港沙洲电力上述融资业务均为经营发展需

要， 且为公司与下属公司之间以及各下属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 相关担保风险较
小。 2、本次各项担保事项均由被担保方提供相关反担保，能够保障公司的利益。 3、
本次各项担保事项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
保规定的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3,234,620.39 万元（含本次公

告担保金额，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2,167,630.53 万元；下属公司
之间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795,944.86 万元；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88,500
万元；公司对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120,000 万元；公司对
外部企业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62,545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4.19%、总资产的 30.36%，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 2,167,630.5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9.92%、总资产的 20.35%。

六、公告附件
裕中能源、张家港沙洲电力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199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 2020-006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2020 年 4 月 10 日，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
3、会议由董事长贾光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以土地使用权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业务需求等情况，公司经过审慎考虑，拟以位于阜阳市

颍州区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办事处桥口社区沙河路西侧 34,088.7 平方米商服

用地使用权向全资子公司安徽金之晟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之晟”）进行增
资。

2020 年 3 月 19 日，该宗土地经安徽富友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
出具了《土地估价报告》（[2020]皖富地（评）字第 FY018 号），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10,997.01 万元。

公司决定以土地使用权评估值 10,997.01 万元为基准向金之晟传媒进行增资。
此次增资完成后，金之晟传媒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500 万元增加至 11,497.01 万元，公
司对其持股比例仍为 100%，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届时公司持有的阜阳市颍州

区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办事处桥口社区沙河路西侧 34,088.7 平方米商服用地
使用权将变更为安徽金之晟传媒有限公司所有。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安徽金种
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土地使用权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0199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 2020-007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会议召开情况
1、2020 年 4 月 10 日，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2、应参加会议监事 5 名，实际参会监事 5 名。
3、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玉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以土地使用权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业务需求等情况，公司经过审慎考虑，拟以位于阜阳市

颍州区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办事处桥口社区沙河路西侧 34088.7 平方米商服
用地使用权向全资子公司安徽金之晟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之晟”）进行增
资。

2020 年 3 月 19 日，该宗土地经安徽富友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

出具了《土地估价报告》（[2020]皖富地（评）字第 FY018 号），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10,997.01 万元。

公司决定以土地使用权评估值 10,997.01 万元及为基准向金之晟传媒进行增
资。 此次增资完成后， 金之晟传媒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500 万元增加至 11,497.01 万
元，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仍为 100%，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届时公司持有的阜阳
市颍州区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办事处桥口社区沙河路西侧 34,088.7 平方米商
服用地使用权将变更为安徽金之晟传媒有限公司所有。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安徽金种

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土地使用权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0199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 2020-008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土地使用权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安徽金之晟传媒有限公司
◆增资金额：人民币壹万零玖佰玖拾柒点零壹万元（￥10,997.01 万元）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1、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种子酒”）拟以公司持

有的阜阳市颍州区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办事处桥口社区沙河路西侧 34,088.7
平方米商服用地使用权向全资子公司安徽金之晟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之晟
传媒”）增资。

2、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3、 本资增资议案已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金种子酒，无其他主体。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金之晟传媒基本情况
名称：安徽金之晟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高新区金桂路 189 号
法定代表人：张向阳
注册资本：500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国内广告设计 、制作及代理发布；文化艺术交流策划；舞台艺
术造型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公关活动策划；演艺庆
典活动策划及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礼仪服务；商务信息咨询。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913401003227409683
2、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
例（%）

出资额
（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
例（%）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500 100 11,497.01 100
合计 500 100 11,497.01 100

3、金之晟传媒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428.86 439.07
负债总额 0 0
净资产 428.86 439.07

项目 2019年 1-9月 2018年 1-12月
营业收入 0 23.53
营业利润 -2.28 9.71
净利润 -10.21 9.72

说明：金之晟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四、增资的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业务需要等情况，公司经过审慎考虑，拟以阜阳市颍州

区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办事处桥口社区沙河路西侧 34088.7 平方米商服用地
使用权向金之晟传媒增资。

2020 年 3 月 19 日，该宗土地经安徽富友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
出具了《土地估价报告》（[2020]皖富地（评）字第 FY018 号），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
10,997.01 万元。

公司决定以土地使用权评估值 10,997.01 万元为基准向金之晟传媒进行增资。
此次增资完成后，金之晟传媒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500 万元增加至 11,497.01 万元，安
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阜阳市颍州区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办事处
桥口社区沙河路西侧 34,088.7 平方米商服用地使用权届时将变更为安徽金之晟传
媒有限公司所有。

增资的土地使用权具体内容如下：
1、 增资的土地使用权情况： 该宗地为公司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 公司于 2007 年 1 月 19 日变更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 编号为阜州国用
（2007）第 A110012 号，具体内容如下：

证号 座落 用途 使用权面积 终止日期

阜州国用（2007）第
A110012号

阜阳市颍州区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京九办事处桥口社区沙河路西侧

商服用
地

34,088.7平方
米

2042年 11月
15日

2、该项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项股权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五、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全资子公司金之晟传媒增资是为其业务发展提供支持，有利于提升子

公司的资本实力、信用和业务承接能力。
2、本次增资后，公司仍持有金之晟传媒 100%股权，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3、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六、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以自有土地使用权对金之晟传媒增资， 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

要，但仍然可能面临市场、经营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 公司将加强风险
管控和经营管理，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以土地使用权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议

并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本次以土地使用权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
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增资后公司仍然保持对全资子公司
100%的控股地位。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我们同意本次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股票简称：大晟文化 股票代码：600892 公告编号：临 2020－012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经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召开第十
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陈
井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第十届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

满日止（陈井阳先生简历附后）。
陈井阳先生专业能力强且工作勤勉，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财务、管理、法律等

专业知识及经验，不存在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陈井阳
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在规定时间内，上海证券交
易所未提出异议。

现将新任董事会秘书陈井阳先生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电话：0755-82359089
邮箱：dswh@600892.com.cn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一街 28-1 邮政综合楼 6 楼
陈井阳先生简历：
陈井阳，男，1982 年出生，金融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2008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历任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兼董秘助理、董事、董事会秘书。 2016

年 3 月至今，历任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董事。 现
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股票简称：大晟文化 股票代码：600892 公告编号：临 2020-010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11.29 亿元，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仍将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
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现将相关风险第三次提示如下：

一、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将亏损 3.50 亿元至 5.25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0-004）、《大晟时代文化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05）。

二、 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若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负值，将触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一项“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

值或者被追溯重述后连续为负值”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在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
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经审计后的 2019 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预约的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29 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准。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股票简称：大晟文化 股票代码：600892 公告编号：临 2020-013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康曦影业股权转让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9 日召开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参股子公司股权暨签订 < 股
权转让协议 > 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悦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悦

融”）拟将其持有的康曦影业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曦影业”）45.4539%的股权
及其在《股权转让协议》及《增资协议》项下 2019 年、2020 年的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相关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上海开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韵”）或开韵指定
的第三方，本次转让价格共计人民币 15,000 万元。 上述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拟出售参股子公司股权暨签订 < 股

权转让协议 >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69）。
由于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涉及交易各方就交易的细节协商沟通未能达成一致意

见，经审慎考虑，悦融和开韵已协商终止该股权转让事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准。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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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收到董事表决票

9 份，实际收到 9 份。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以记名
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井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任期自第十届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12）。
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

特此公告。
大晟时代文化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清马头山风电场项目和福清王母山风电场项目全部机组并网发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级子公司中闽（福清）风电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福清马头山风电场项目 19 台风电机组和福清王母山风电场项

目 19 台风电机组相继全部并网发电。
福清马头山风电场项目装机容量为 47.5MW， 共安装 19 台单机容量为 2.5MW

的风力发电机组，预计投产后年平均上网电量为 14896.3 万 kW?h；福清王母山风电
场项目装机容量为 47.5MW， 共安装 19 台单机容量为 2.5MW 的风力发电机组，预

计投产后年平均上网电量为 14924.5 万 kW?h。 上述项目的并网发电将对公司 2020
年度及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上述年平均上网电量为可行性研究报告估算数， 可能与项目实际存在偏差，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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